


彰化縣政府海域經營或兼營籠具作業漁船應行 
注意事項草案總說明 

    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漁船筏主要經營漁業種類為刺網漁業，約占

本縣漁船筏數量之百分之九十。近年本縣海域常有籠具漁船進入作業，

影響本縣刺網漁業漁船筏作業並產生衝突。為保障本縣海域漁業安全及

維持漁區秩序，爰擬具「彰化縣政府海域經營或兼營籠具作業漁船應行

注意事項」草案，共計三點，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 本注意事項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點） 

二、 明定本縣距岸特定距離海域之限制事項。（草案第二點） 

三、 明定違反本注意事項者應依漁業法第六十五條第八款規定處分。

(草案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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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海域經營或兼營籠具作業漁船應行 

注意事項草案逐點說明 

名稱 說明 

彰化縣政府海域經營或兼營籠具作業 

漁船應行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之名稱。 

規定 說明 

一、本注意事項依漁業法第五十四條第五

款規定訂定之。 

本注意事項之訂定依據。 

二、漁船於彰化縣管轄海域進行籠具漁業

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一) 全年禁止五噸以上籠具漁船於 

本縣距岸三浬內作業。 

(二) 全年禁止五十噸以上籠具漁船 

於本縣距岸十二浬內作業。 

明定本縣距岸特定距離海域之限制事項。

三、違反前點規定者，依漁業法第六十五

條第八款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違反本注意事項者應依漁業法第六

十五條第八款規定處分。 



彰化縣政府海域經營或兼營籠具作業漁船應行 

注意事項(草案) 

一、本注意事項依漁業法第五十四條第五款規定訂定之。 

二、漁船於彰化縣管轄海域進行籠具漁業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一) 全年禁止五噸以上籠具漁船於本縣距岸三浬內作業。 

(二) 全年禁止五十噸以上籠具漁船於本縣距岸十二浬內作業。 

三、違反前點規定者，依漁業法第六十五條第八款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